
“2022 年 3月 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2022年两会到此结束。 回顾 2022年两会，公益
慈善受到的关注与往年相比更加有力，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或将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种影响来自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来自法律的进一步规范，来自企业等社会力量的重视和参与……对于公益慈善行业而言，
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回应这样的关注和影响，将决定机构自身和行业的发展。

2022 年全国两会将对公益慈善事业
产生什么影响？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3 月 6 日下午，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
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联组会上，羊风极、王静、唐
俊杰、莫荣、益西达瓦、万建民、
王海京等 7 位委员，围绕大力发
展乡村产业、筑牢农产品质量安
全基石、 促进种业自主创新、补
齐社保体系短板、推动社会福利
事业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动员社会力量推进
共同富裕等作了发言。

发言的 7 位委员中，益西达
瓦是四川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
记，王海京是中国红十字会原副
会长；从发言主题来看，推动社
会福利事业可持续发展、动员社
会力量推进共同富裕都与公益
慈善有着紧密的联系。

据《人民政协报》报道，王海
京在发言中向习近平总书记汇
报了如何更好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 助力共同富裕方面的建议：
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努力成为第
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 完善税收
激励及相关政策，尽快研究出台
遗产税和赠予税，完善企业扶危
济困物资捐赠税费减免等政策。
完善互联网公开募捐的相关管
理规范，鼓励“互联网+公益”“企
业+个人”模式创新，探索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链上公益”，推动公
众“指尖公益”……

能够面对面地向习近平总
书记就公益慈善相关主题进行
汇报，机会十分难得，同时也显
示出公益慈善事业受到的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大家
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对困
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
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
解难。 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
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
社会救助、 急难社会救助为主
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
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
会救助格局。 要针对特困人员的
特点和需求精准施策，按时足额
发放各类救助金， 强化临时救
助，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
底。 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

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儿童、“三留
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
心关爱。 要加大对因疫因灾遇困
群众的临时救助力度，做好残疾
人康复、教育、就业等工作，保障
流浪乞讨人员人身安全和基本
生活， 关心关爱精神障碍人员，
坚决杜绝欺凌虐待妇女儿童、老
年人、残疾人等违法行为。

“总书记的现场回应，为我们
广大社会组织如何在今后推进共
同富裕进程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
王海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推动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

3 月 5 日上午， 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
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明确
提出，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
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
慈善等健康发展。

这是社会工作第六次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社会组织、人
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连
续第四年被政府工作报告放在
一起表述。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关键词
是“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数
量，还要有质量。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我国已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
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
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政府工作报告
对健康发展的强调，是对新时代
发展要求的必然回应。

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工作、
目标会分解到各个部门。 作为公
益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民政部
门在 2021 年已经推出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2022 年这些政策措施
的实施将进一步加速。

要构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力、扩
大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从“多
不多”“快不快”向“稳不稳”“好不
好”转变，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
扩张向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转型。

要积极发挥慈善在第三次
分配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慈善组
织和慈善信托发展；规范发展互
联网慈善。 引导鼓励有意愿有能
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投身慈善、
回报社会。

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动
机构和城乡社区设置相对稳定
的志愿服务岗位，组织开展专项
志愿服务活动，培育一批志愿服
务品牌项目。

与之相配套的有一系列的
支持鼓励政策，唯有注重质量发
展的机构才能赢得更多的关注
和支持。

修改慈善法
被列入 2022 工作任务

3 月 8 日上午， 受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栗战书向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

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预安排审议 40 件法律
案，其中民生、社会、环保领域立
法内容明确提到了修改慈善法。

修改慈善法最初是 2020 年
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出的，
此后一直广受公益慈善行业关
注。 2021 年 3 月，全国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召开慈善法修订启
动专家座谈会；2021 年 6 月，全
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托民
政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中国
慈善联合会、清华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五家单位五家单位起草
《慈善法(修订草案)》建议稿及行
业意见收集等工作；2021 年 9
月，“《慈善法》 修法工作阶段性
推进会”在京举行。

在这一过程中， 出于对切身
利益的关注和对行业发展的责任
感，公益慈善行业积极参与，出人
出力出智，发挥了重要作用。

能够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预安排审议的 40 件法律
案中， 无疑是对慈善法修订工作
的极大促进。 而慈善法的修订完
成，将为税收减免、互联网公益、
慈善组织认定、 信息披露等一系
列问题的解决提供法律依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
代表团以代表团名义提交“关于
优化完善税收激励政策支持公
益性捐赠健康发展的建议”。 具
体包括：

首先，完善捐赠人税收支持
政策，进一步优化完善鼓励捐赠
支出的税收政策环境。 其次，完
善受赠方税收政策，加快形成有
利于慈善组织健康发展的税收
政策环境。 第三，明确实际受益
人税收优惠待遇， 对取得受灾、
扶贫、助残、养老、医疗补助等救
济性的困难补助收入免征相关
所得税。

那么，这一建议是否会在慈善
法及配套法律法规的修改中被吸
收呢？ 无疑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鼓励民营企业坚持把公益
慈善做下去

近年来， 来自企业的代表、
委员在两会期间多多少少都会
涉及公益慈善的议题，但今年他
们提出的关于公益慈善的建议
更加有力———越来越少泛泛而
谈，越来越具有现实针对性。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
团董事长、新川村党委书记张天
任建议：尽快修订《慈善法》，扩
大慈善组织的范围，厘清慈善组
织的定义， 认定程序和退出机
制，增加网络慈善专章，进一步
推动加强慈善信息公开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公司创

始人、董事长雷军建议：适度放
宽企业基金会注册门槛及业务
范围限定，帮助企业提升从事公
益事业的专业化水准。 制定三至
五年服务改革方案，强化对企业
参与公益事业的专业指引与服
务。 探索新型捐赠方式，鼓励企
业积极开展公益创新。 鼓励民营
企业积极开展公益创新，充分发
挥专业能力和创新动能，主动提
供“非捐赠公益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 内蒙古多蒙
德实业集团董事长石磊在提案中
建议： 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名单进行前置审批， 每年末公
布下一年度扣除资格名单； 对前
期未取得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
社会组织进行全面审计， 对实际
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
业的捐赠应准予捐赠企业在税前
扣除， 同时对不符合企业捐赠意
向的违规行为进行追责。

全国人大代表，亨通集团党
委书记、 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建
议：加快修订《基金会管理条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制
定出台符合民营企业非公募基
金会实际情况，有利于激发民营
企业通过发起设立基金会参与
公益慈善事业的单行管理条例
或实施办法。 放宽民营企业非公
募基金会理事任职年龄不得超
过 70 周岁、 理事长不得任期连
任两届等限制。

……
这些建议既说出了企业自

己的困惑，实际上也说出了公益
慈善行业想说而没有机会说的
问题———从公益慈善行业的专
业角度来看，这些建议的专业化
程度已经很高了。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
国科表示，“这些建议直中要害，说
出了行业从业者的心声。 ”

能够提出这样的建议， 一方
面说明来自企业的代表、 委员已
经深度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
唯有这样， 他们才能提出有针对
性的内容；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希
望进一步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
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希望破除
阻碍包括他们自己参与在内的公
益慈善领域的各种障碍。

绣球已经抛出，公益慈善行业
是否能够接住呢？ 我们拭目以待！

（据善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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